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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2年7月8日

（2022）浙0281民初2476号
王照强（公民身份号码：532129********1952）：

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
被告王照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照强支付原
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保
险理赔款损失23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王照强负担。
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民初672号

义乌市芮德餐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洪潮
勇与被告义乌市芮德餐具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
告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民初67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3知民初154号

张来宝：本院受理原告源德盛塑胶电子(深圳)有
限公司与被告张来宝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13
日9时30分在本院第7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民初2897号

张影：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邹勇飞、石狮市勇飞日用品商行、张影
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
须知、开庭传票、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9月6日9：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你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2976号

谢玲丽：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谢玲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04民初
297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1725号

章亮、章根方：本院受理的原告吴晓利与被告章
亮、章根方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
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291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借
款利息2万元（自2019年6月1日起每月以6厘利息计
算）；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因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
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
定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15日9
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1357号

江友良：本院受理的（2022）浙0503民初1357号原
告邱妙红与你的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
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

判决如下：1.准予原告邱妙红与被告江友良离婚；2.驳
回原告邱妙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00元，
减半收取150元，由被告江友良负担。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1686号

陶骏：本院受理原告方超诉陶骏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523民初1686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如下：1.陶骏返还方超保证金300000元并
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22年1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清），限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2.本案受理费3030元（已减半），
由陶骏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本判决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02破13号

本院在(2016)浙0702执613号执行案中，发现金
华凯诚塑制品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
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于2022年6月20日裁定受理金华凯
诚塑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2022年6月
28日指定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管理人，该公司
管理人通讯方式：金华市婺城区李渔路1168号创新国际大
厦6楼，邮政编码：321000，联系电话：13735672342。

金华凯诚塑制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
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
15日内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
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
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金华凯诚塑制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8月
11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金华凯诚塑制
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8月16日上午10时00分在金华
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婺北人民法庭第六审判法庭(金华
市婺城区环城北路73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02破11号

本院根据徐瑞平的申请于2022年6月14日裁定
受理金华市灵旭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22年6月28日指定浙江铭瑞律师事务所担任该
公司管理人，该公司管理人通讯方式：通讯地址：浙江
省金华市婺城区丹溪路968号商城二期商务楼1302
室浙江铭瑞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0579-82064567、
13857989900；联系人：张律师。

金华市灵旭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
起15日内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况
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
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
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金华市灵旭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2年8月17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
供相关的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金华市灵旭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8月31日09时00分在中国庭审
公开网（http://tingshen.court.gov.cn/）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听的指派函。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02破12号

本院在（2021）浙0702执3669号执行案中，发现金
华市云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
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于2022年6月21日裁定受理
金华市云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
2022年6月28日指定浙江铭瑞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
司管理人，该公司管理人通讯方式：金华市婺城区丹溪
路968号金华商城二期1-2区1302、1303室，邮政编
码：321000，联系电话：13857989900。

金华市云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
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
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
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等
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
应法律责任。

金华市云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2年8月11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
供相关的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金华市云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8月16日上午09时00分在金华
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婺北人民法庭第六审判法庭（金华
市婺城区环城北路73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03民初1165号

夏远利、金华市博涵包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李豪与被告夏远利、金华市博涵包装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2）浙0703民初11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9455号

宁波赫泽贸易有限公司、王贤明：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美薇饰品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赫泽贸易有限公司、
王贤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以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宁波赫
泽贸易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浙江美薇饰品有限公司货款
265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2022年1月1日起按照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4倍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判令被告王贤明
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于2022年8
月29日上午9时20分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
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9359号

陈伟：本院受理原告陆丽萍与被告陈伟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
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10836元并支付利息，

利息自2020年5月22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于2022年8月29
日上午9时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8961号

金华市婺城区童屿火锅店：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
易成冷冻食品商行与被告金华市婺城区童屿火锅店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
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765.2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2年8月29日上午9时
40分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1156号

汪雪飞：本院受理原告杜建祥诉被告汪啸、第三
人汪雪飞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803
民初1156号民事裁定书。原告申请撤回起诉，本院
已裁定准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81破23号

本院于2022年6月24日裁定受理浙江俊凯纺织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
债权人应自2022年7月8日至2022年8月8日前向管
理人申报债权，对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况，应
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最后分配日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
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
申报人承担。二、对浙江俊凯纺织有限公司的其他执
行程序依法中止执行，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的法律文
书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有关浙江俊凯纺织有限公司的
民事诉讼或仲裁程序也应依法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
务人财产后，该诉讼或仲裁继续进行。三、本院指定浙
江溪源律师事务所为浙江俊凯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
并已制作(2022)浙0781破申23号民事裁定书交付给
管理人。债权申报时间为自2022年7月8日起至2022
年8月8日(工作日上午9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
时00分至17时00分，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申报
地点：兰溪市兰花路146号浙江溪源律师事务所101办
公室，联系人为赵灿，联系方式15158999483。四、债
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自本院裁定受理破产清
算申请之日起，向本院指定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故意向债务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使债权人遭受损失的，不免除其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的义务。五、本院定于2022年8月
12日上午9时00分本院第七审判庭(兰溪市横山路58
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1破30号

债务人浙江中纬工艺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本院已于2022年6月23日依法裁定受理，现特就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至2022
年8月8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对债权数额和有无财
产担保等情况，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日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
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二、对浙江中纬工艺制品有限公
司的其他执行程序依法中止执行，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
的法律文书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有关浙江中纬工艺制品
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或仲裁程序也应依法中止，在管
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仲裁继续进行。
三、本院指定浙江溪源律师事务所为浙江中纬工艺制
品有限公司管理人，并已制定民事裁定书交付给管理
人。债权申报时间和地点为公告之日至2022年8月8
日在兰溪市兰花路146号浙江溪源律师事务所101办
公室，联系人为赵灿，联系方式15158999483。四、债
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自本院裁定受理破产申
请之日起，向本院指定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故意向债务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使债权人遭受损失的，不免除其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自义务。五、本院定于2022年8月12
日上午10时在兰溪市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兰溪市横
山路58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1破24号

本院于2022年6月24日裁定受理兰溪市工业用
布织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一、债权人应自2022年7月8日至2022年8月8日
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对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
情况，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可以在破
产财产最后分配日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不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
由补充申报人承担。二、对兰溪市工业用布织造有限

公司的其他执行程序依法中止执行，申请执行人可凭
生效的法律文书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有关兰溪市工业
用布织造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或仲裁程序也应依法中
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后，该诉讼或仲裁继续进
行。三、本院指定浙江溪源律师事务所为兰溪市工业
用布织造有限公司管理人，并已制作(2022)浙0781破
申24号民事裁定书交付给管理人。债权申报时间为
自2022年7月8日起至2022年8月8日(工作日上午9
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00分至17时00分，法
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申报地点：兰溪市兰花路146
号浙江溪源律师事务所101办公室，联系人为赵灿，联
系方式15158999483。四、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
有人应自本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申请之日起，向本院
指定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债务人的债务人
或财产持有人故意向债务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使
债权人遭受损失的，不免除其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的
义务。五、本院定于2022年8月12日上午9时30分本
院第七审判庭(兰溪市横山路58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1003民初1126号

袁丽君：本院受理原告黄元良为与被告袁丽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无法向你送达民
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3
民初11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袁丽君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黄元良借款
30000元，并支付利息（按月利率1%，自2012年12月
3日起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4元，减半
收取692元，由被告袁丽君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3民初2351号

张熙管：本院受理原告郑玲均为与被告张熙管合
同纠纷一案[（2022）浙1003民初2351号]，因无法向你
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告知权
利义务通知书、庭审网络直播告知书等，同时送达
（2022）浙1003民初23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转
为普通程序审理。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张熙
管立即支付原告料款1835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
（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逾期未提供证据
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理，
于2022年9月1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2)浙1122破10号

本院根据缙云县达华五金工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达华公司)的申请，于2022年6月8日裁定受理达华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6月20日指定丽水万
邦天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达华公司管理人。
达华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8月20日前，向达华公
司的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北苑路
198号万地财富大厦A座6楼；邮政编码：323000；联系
人：王镇灵；联系电话：15706816382）申报债权，并书
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达华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达华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2年8月
3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参加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等）；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当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该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缙云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5月9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21）浙0203民初13632号，
送达材料应增加“补正裁定书”，特此更正。

浙江一泰阀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财产最终分配公告
浙江一泰阀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已于二〇二二

年五月十日分配完毕，现将破产财产最后分配情况公告
如下：

一、可供第二次分配的破产财产余额
第一次分配方案执行结束后，管理人支付税费、诉讼

费等后，破产财产结余金额为434,865.13元。因无债权人
补充申报债权，结余款均可进行第二次分配。

二、第二次分配情况

可参与第二次分配的普通债权为125,257,498.58元，
第二次分配比例为0.35%。管理人已于2022年5月9日至
10日将第二次分配款转账支付至各债权人账户，无提存
分配款。第二次分配结束后，浙江一泰阀门制造有限公
司的破产财产全部分配完毕。

特此公告。
浙江一泰阀门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7月8日

浙江东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广深物流有
限公司、张小平、孔爱芬、孔令生、李建飞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经法院审理作出（2019）浙0783民特206号民事裁
定书、（2019）浙 0783 民初 6250 号民事调解书、（2020）浙

0783民初1965号民事调解书，2022年7月5日，浙江东阳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上述法律文书享有的债权
转让给东阳市金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有，上述执行案件
的申请执行人将变更为东阳市金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东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8日

债权转让公告

当事人：李水泉；性别：男；民族：汉族；出生年月：1975
年9月26日；身份证号码：360428197509260836；联系电话：
18458060773；住址：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大树乡马塘村五
房垅；经营场所：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双江岸路4号

你在法定期限内尚未履行我局于2022 年 2 月 28日
对你作出的甬海卫医罚〔2022〕10号行政处罚决定。因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催告书》（甬海卫
医催（2022）4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本催告书
视为送达。你应当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到宁波
银行湖东支行天之海网点（地址：海曙区大梁街48号天之

海大厦一楼）缴纳罚款，逾期仍不履行上述义务，本局将依
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你有权在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
十日内向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健康局进行陈述、申辩，逾期
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文化路 16 号，联系电话：
0574—55010972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健康局

2022年7月8日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
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
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2年7月8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借款人名称

浙江百瑞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佳艺袜业有限公司

上虞宏益电器有限公司

绍兴正明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

贷款余额

7,729,917.35

13,920,062.81

23,716,018.84

13,341,199.42

58,707,198.42

累计欠息（截止至2022年3月31日）

7,575,125.11

46,159,353.76

35,838,393.26

18,621,436.84

108,194,308.97

担保人

浙江中纺新天龙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绍兴苏丰纺织品有限公司、马恩东、王春燕

诸暨爱伊格纺织服饰有限公司、周凌云、许岳丽

浙江五洲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东舜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余国祥、朱六珍、陈成尧、余美娟

浙江科瑞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凯萨特电缆有限公司、沈银夫、潘何芳、上虞市谢桥制动密封材料厂


